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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水电气暖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

创新突破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城管局、水务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发展改革委

(能源局)、行政审批局,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,国网山东省电力

公司、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、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

山东分公司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

公司山东分公司: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、建设政

务服务双全双百工程的决策部署,进一步提升水电气暖信服务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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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,省有关部门制定了水电气暖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实

施细则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.

一、推动水电气暖信联合报装.在政府政务大厅划定水电气

暖信等“市政公用服务专区”,实行集中统一规范管理.工程建设

项目的报装申请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“一张表单＋联合踏勘”,

不再单独申请.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各窗口无差别受理水电气暖信

服务试点,组织窗口人员跨行业业务培训,根据用户需要,实行“套

餐式”“点单式”服务.鼓励水电气暖信等企业共享营业网点,打破

独立运作模式,推动设施、人力等各类资源共享.设区市应于６月

底前制定水电气暖信联动的具体实施方案.

二、优化相关审批事项.加大市政、园林、供排水等相近审批

事项合并力度,将“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审批”“依附于城市道路建

设各种管线、杆线等设施审批”“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

批”“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、树木审批””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

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”合并为“市政设施建设类

审批”,由当地政府确定的行政审批部门统一受理.水电气暖信报

装需办理外线审批行政许可的,审批部门在３个工作日以内作出

许可决定.各地结合建设项目及附属市政设施建设实际,明确实

施告知承诺制审批的工程规模、适用范围、办理方式和条件要求,

严格事中事后监管,及时清理施工现场,确保道路、绿化修复质量

和地下管线安全.

三、推进智慧化运营管理.水电气暖企业要加快建设完善具

有业务线上流转(全程电子化)、时限监控预警、数据统计、现场作

业app等功能的报装业务系统.逐步建立涵盖报装服务、工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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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、运行调度、参数监测、自动控制、客户服务等业务板块的综合性

智慧管理平台,涉及工程建设项目报装等的内容应与城市工程建

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共享.各有关企业要提升运行管理

水平,减少停供次数和时间,因工程建设、设备检修等原因确实需

要按计划停供的,应与重点用户协商停供时段、时长.进一步丰富

网上办理业务和缴费途径,加快市政公用服务纳入“爱山东app”

步伐.

四、开展服务质量评价.各市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,推动

将简化报装等优化营商环境要求纳入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协

议,制定完善本地区水气暖等服务规范、标准,就贯彻落实省供水、

燃气、供暖等地方服务标准进行具体部署安排和培训,提升从业人

员服务技能.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,及时公开相关惠企惠民

政策举措解读,围绕重点工作和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,完善信息公

开内容和渠道.６月底前,设区市主管部门对水气暖企业开展服

务质量抽查,以用户感受、体验为评价标准,通过调研走访、热线投

诉归集、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、现场暗访评估等方法,摸清服务短

板和问题,通报情况,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,逐步形成交互式、递进

式的持续改进机制.对相关负面舆情,要及时妥善解决,加强引

导,避免恶意炒作.

五、推行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暖协同过户.贯彻落实经省政

府同意的«关于推动全省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热过户网上协同办

理的通知»(鲁自然发〔２０２０〕６号)文件要求,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

务平台和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,推动不动产登记与水电

气热过户网上业务“一网受理、一次办好”.各市住房城乡建设(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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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管理、水务)部门将水气热机构信息按时上报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,按照分配的用户账号,以县(市、区)为单位尽快完成统一开通

工作.水气暖企业要主动对接不动产登记和政务平台管理部门,

安排专人每天主动登录帐号,及时办理过户业务并反馈办理结果.

六、做好用户回访工作.对２０２０年下半年以来所有办理过水

气暖报装业务的单位用户,相关企业要安排专人开展回访和分类

建档工作,回访率要达到１００％,其中工商业用户要全部采取登门

见面方式征求意见.广泛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,利用

信息推送、电话回访、上门沟通等方式,详细介绍有关政策举措和

业务指标含义,充分听取用户意见建议,加大改进力度,建立与服

务对象的长期沟通机制,不断提升用户满意度.行业主管部门要

对客户回访工作进行抽查,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.

请各市将水电气暖信联合报装工作开展情况,报装涉及审批

制度改进优化情况,于７月６日前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.联系电

话:０５３１－８７９４０３０４、８７０８０８２０,传真:０５３１－８７９２６５４２.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

山东省能源局
山东省通信管理局

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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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信息公开属性:此件主动公开

　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印发


